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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11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湯蕙禎、莊瑞雄等 17 人，鑑於公務人員陞任之資格

規範應有更明確嚴格標準。因此，爰提出「公務人員陞遷法

第十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第十條： 

機關首長、副首長，幕僚長或副幕僚長，一級單位主管，對外代表各級機關執行公務，若因酒

後駕車、對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騷擾，以致平時考核曾受記過一次以上之處分之情事，嚴重影

響機關聲譽，應嚴定其二年內不得再擔任以上各款職務。 

二、修正第十二條： 

公務人員之陞遷，至少應比照「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警察機關

、警察大學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辦理陞任：……七、最近二年內因違反品操風紀受記

一大過以上懲處。」公務人員若因酒後駕車、對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騷擾，以致考核曾受記過

一次以上之處分者，限制至少於二年內不得陞任。 

 

提案人：湯蕙禎  莊瑞雄   

連署人：王美惠  陳培瑜  陳靜敏  賴惠員  陳秀寳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莊競程  羅美玲  

陳素月  吳秉叡  沈發惠  何欣純  陳歐珀  

陳明文  邱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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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各機關下列職務，得

免經甄審（選），由本機關

或其上級機關首長逕行核定

，不受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七

款規定之限制： 

一、機關首長、副首長。 

二、幕僚長、副幕僚長。 

三、機關內部一級單位主管

職務。 

四、機關內部較一級業務單

位主管職務列等為高之職

務。 

五、駐外機構簡任第十二職

等以上職務。 

擔任前項各款職務人員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規定

再調任其他職務，得免經甄

審（選）程序。但屬第四條

規定陞任情形者，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應辦理甄審（選

）。 

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因酒後駕車、對他人為性

騷擾或跟蹤騷擾，以致平時

考核曾受記過一次以上之處

分，二年內不得再擔任第一

項各款職務。 

第十條 各機關下列職務，得

免經甄審（選），由本機關

或其上級機關首長逕行核定

，不受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

款及第七款規定之限制： 

一、機關首長、副首長。 

二、幕僚長、副幕僚長。 

三、機關內部一級單位主管

職務。 

四、機關內部較一級業務單

位主管職務列等為高之職

務。 

五、駐外使領館（代表機構

）、機構簡任第十二職等

以上職務。 

擔任前項各款職務人員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規定

再調任其他職務，得免經甄

審（選）程序。但屬第四條

規定陞任情形者，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應辦理甄審（選

）。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序文及第

五款。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說明如

下： 

(一)第一項序文配合現行條

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

款刪除予以修正。 

(二)為改善我國駐外機構設

置法源龐雜且法律位階

不一之問題，駐外機構

組織通則（以下簡稱駐

外通則）於一百零一年

九月一日施行後，已整

合駐外使領館組織條例

、外交部駐外代表機構

組織規程及各機關駐外

法源等，其中第二條並

明定駐外機構之定義；

又查駐外使領館組織條

例業經總統於一百十一

年六月十五日以華總一

義字第一一一○○○四

八八二一號令公布廢止

；外交部駐外代表機構

組織規程亦經外交部於

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三日

外人協字第一○八四一

五二一九二○號令發布

廢止，並溯自一百零一

年九月一日生效。 

(三)駐外通則施行後，依該

通則第四條第二項及第

五條第三項規定，各機

關依其組織法定有得派

員駐境外辦事之規定者

，得洽商外交部後，派

員於駐外機構相關內部

單位或配屬機構辦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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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其駐外人員職稱之

官等職等及員額，得由

各機關會商外交部後另

定編制表，並報行政院

核定。據此，現行除外

交部之駐外機構外，已

分別訂定駐外教育人員

、經濟人員、文化人員

、科技人員、僑務人員

編制表，至原行政院新

聞局、經濟部、教育部

、僑務委員會原另定其

駐外機構之組織通則或

組織規程、設置規則暨

編制表於駐外通則施行

後均不再適用。茲以依

上開駐外通則規定訂定

之編制表內職務，係於

駐外機構相關內部單位

或配屬機構辦理業務，

爰外交部之駐外機構及

該等編制表內簡任第十

二職等以上職務均得適

用本項第五款規定。 

(四)考量現行已整合駐外機

構設置法源並統一明定

為駐外機構，且現行已

無經濟部駐外經濟商務

機構、行政院新聞局駐

外新聞機構、教育部駐

外文化機構等，爰將「

駐外使領館（代表機構

）、機構」修正為「駐

外機構」。 

三、相關條文： 

駐外通則 

第二條 本通則所稱駐外

機構，指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 

一、政府於與我國有邦

交國家設置之大使館

、總領事館或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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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府於與我國無邦

交國家設置之代表處

或辦事處。 

三、政府於國際組織總

部所在地設置之代表

團。 

外交部以外之中央

行政機關（以下簡稱各

機關），得洽商外交部

並報請行政院核定後，

於駐外機構設配屬機構

。 

第四條第二項 

各機關依其組織法

定有得派員駐境外辦事

之規定者，得洽商外交

部後，派員於駐外機構

相關內部單位或配屬機

構辦理業務，並受所屬

之駐外機構指揮監督。 

第五條第三項 

各機關依其組織法

定有得派員駐境外辦事

之規定者，其駐外人員

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

，得由各機關會商外交

部後另定編制表，並報

行政院核定之。 

四、新增第三項：機關首長、

副首長，幕僚長或副幕僚長

，一級單位主管，對外代表

各級機關執行公務，若因酒

後駕車、對他人為性騷擾或

跟蹤騷擾，以致平時考核曾

受記過一次以上之處分，應

嚴定二年內不得再擔任第一

項各款職務。 

第十二條 各機關人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辦理陞任

： 

一、最近三年內因故意犯罪

第十二條 各機關下列人員不

得辦理陞任： 

一、最近三年內因故意犯罪

，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於序言

增列「者」字並酌作文字修

正，以及刪除各款之「者」

字；修正現行條文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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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

定。但受緩刑宣告，不在

此限。 

二、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員

懲戒法受撤職、休職或降

級之處分。 

三、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受免職之處分。 

四、最近一年內曾依公務員

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

分。 

五、最近一年考績（成）列

丙等，或最近一年內平時

考核曾受記一大過之處分

。 

六、最近二年內因酒後駕車

、對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

騷擾，致平時考核曾受記

過一次以上之處分。 

七、經機關核准帶職帶薪全

時訓練或進修六個月以上

，於訓練或進修期間。但

因配合政府重大政策，奉

派參加由中央一級機關辦

理與職務相關須經學習評

核，且結束後須指派擔任

該項特定業務工作之六個

月以上訓練或進修，不在

此限。 

八、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

於留職停薪期間。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一)因配合政府政策或公

務需要，奉派國外協

助友邦工作或借調其

他公務機關、公民營

事業機構、法人服務

，經核准留職停薪。 

(二)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得

於陞任之日實際任職

。 

九、依法停職期間或奉准延

定者。但受緩刑宣告者，

不在此限。 

二、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員

懲戒法受撤職、休職或降

級之處分者。 

三、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受免職之處分者

。 

四、最近一年內曾依公務員

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

分者。 

五、最近一年考績（成）列

丙等者，或最近一年內依

公務人員考績法曾受累積

達一大過以上之處分者。

但功過不得相抵。 

六、任現職不滿一年者。但

下列人員不在此限： 

(一)合計任本機關同一序

列或較高序列職務，

或合計曾任他機關較

高職務列等或職務列

等相同之職務年資滿

一年。 

(二)本機關次一序列職務

之人員均任現職未滿

一年且無前目之情形

。 

(三)前條第一項第五款之

情形。 

七、經機關核准帶職帶薪全

時訓練或進修六個月以上

，於訓練或進修期間者。 

八、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

於留職停薪期間者。但因

配合政府政策或公務需要

，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或借調其他公務機關、公

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

服務，經核准留職停薪者

，不在此限。 

九、依法停職期間或奉准延

第七款及第八款；刪除現行

條文第六款，另增訂第六款

。 

二、第一項第五款修正理由，

係考量本款係對於公務人員

之陞任予以強制性之限制規

範，凡符合要件者即予限制

陞任，機關並無審酌空間，

又以公務人員受懲處之違失

行為態樣眾多，且輕重有別

，須屬較為嚴重之懲處，始

予納入本條之限制規範，如

屬情節輕微者，宜由機關依

擇優陞任原則，考量個案情

節自行審酌人員之適任性，

以兼顧機關用人彈性；又記

一大過依考績法規定係屬平

時考核性質，且係依考績法

施行細則或各主管機關依業

務特殊需要另訂之記一大過

標準辦理，爰為期明確，並

兼顧公務人員參與陞任權益

，本款修正為最近一年內平

時考核曾受記一大過（指一

次記一大過，不含累積達一

大過）之處分始受不得辦理

陞任之限制。另本規定係以

曾受記一大過處分即成就要

件，並無功過相抵問題，爰

刪除「但功過不得相抵」等

文字。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款刪

除理由，說明如下： 

(一)查現行任現職不滿一年

不得辦理陞任之規定，

係為避免人員歷練不足

即於短期內快速陞任，

惟一律限制公務人員須

具備一定資歷方得陞任

，恐致資淺而表現優異

之公務人員，囿於年資

短淺而無法以其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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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病假期間。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於各機關辦理外補陞任時

，亦適用之。 

長病假期間者。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於各機關辦理外補陞任時

，亦適用之。 

現獲得陞任機會，影響

功績原則之落實。為使

所有公務人員均得依其

工作表現獲得陞遷之機

會，而非一律以年資限

制其參與陞任之機會，

並適度解決因各機關職

務結構、列等或陞遷序

列表未盡相同，一律以

「任現職滿一年」作為

陞任要件之一所衍生之

公平性疑慮，爰刪除第

一項第六款任現職不滿

一年者不得辦理陞任之

規定。 

(二)惟刪除本規定後，機關

如認出缺職務擬任人員

須具備一定資歷始得擔

任，辦理內陞甄審時，

仍得依第六條第二項規

定，按銓敘審定職等高

低依序辦理陞遷，或本

於擇優陞任精神決定人

選；辦理外補甄選時，

仍得依業務需要，本於

權責訂定所需資格條件

（如設定具有相當資歷

為資格條件之一），以

遞補適當人員。 

四、第一項第六款增訂理由，

係為彰顯政府對於杜絕酒後

駕車（以下簡稱酒駕）及推

展性別平等等重大政令之重

視，考量公務人員因酒駕、

性騷擾或跟蹤騷擾等違失行

為受有刑事、懲戒或懲處處

分，如已符合第一款至第五

款所定要件者，雖已限制不

得陞任；惟如未達上開各款

要件者，仍得辦理陞任，恐

致外界批評，是為彰顯政府

杜絕酒駕、性騷擾及跟蹤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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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之政策意旨，並回應社會

對於公務人員品德操守之期

待，爰從嚴規範公務人員因

上開特定違失行為平時考核

曾受記過一次以上處分（指

因個別事由一次即受記過一

次以上之處分，不含累積達

記過一次）者，增訂不得陞

任之限制。故應參考「警察

人員陞遷辦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七款規定：「警察機

關、警察大學人員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得辦理陞任：

……七、最近二年內因違反

品操風紀受記一大過以上懲

處。」限制因酒後駕車、對

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騷擾，

以致考核曾受記過一次以上

之處分者，限制其於二年內

不得陞任。至於在本款修正

施行前有本款規定情形者，

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是類人員不適用本款修正施

行後規定。另性騷擾之範圍

係依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

性工法第十二條、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二條規定認定；跟

蹤騷擾係依跟蹤騷擾防制法

第三條規定認定之。 

五、第一項第七款修正理由，

係為配合政府政策及因應時

勢需要，部分訓練或進修係

以從事政府重大政策相關事

務須培養執行職務能力為前

提，由各主管機關依據特殊

資格條件，從嚴考量選送學

員參加訓練或進修，且結束

後服務機關應指派渠等擔任

該項特定業務工作，如：曾

由行政院辦理，受訓期長達

一年之「行政院中高階國際

經貿談判及訴訟人才培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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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是類訓練或進修與

其他經機關核准帶職帶薪全

時訓練或進修之情況有別，

為落實訓用合一，建立培訓

誘因及鼓勵學員完成訓練或

進修，爰就參加類此訓練或

進修人員增訂但書規定，以

兼顧其陞遷權益。又為避免

所稱「配合政府重大政策」

之認定標準不一，且考量實

務上類此訓練或進修，悉由

中央一級機關辦理或授權所

屬機關以各主管院之名義辦

理，爰明定是類訓練或進修

係指由「中央一級機關辦理

」之六個月以上訓練或進修

。 

六、第一項第八款修正理由，

說明如下： 

(一)查本款第一目係參照留

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

，增列除外規定。復查

一百十年三月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留職停薪辦法

業修正第四條第一項第

六款規定，將借調至「

政府捐助經費達設立登

記之財產總額百分之五

十以上之財團法人」修

正為「法人」，不就借

調之法人類型加以限制

，爰予配合修正。 

(二)基於本條係規定不得辦

理陞任人員之消極要件

，是各機關職缺於進行

辦理陞遷作業程序時，

參加人員應已符合本法

相關規定；又為應機關

業務需要，並符合公平

原則，本款規定留職停

薪期間者，不得辦理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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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是原則上公務人員

於留職停薪期間無法參

加本機關陞任甄審及他

機關陞任甄選作業；惟

鑑於少子女化問題已列

為國安層級，為營造更

友善之生養及收養環境

，適度保障育嬰留職停

薪人員之陞遷權益，並

考量陞任之日如再留職

停薪者，以其未能實際

任職，如准予其陞任，

恐影響機關業務推動，

爰增訂育嬰留職停薪人

員得於陞任之日實際任

職者，不受不得辦理陞

任規定之限制，並予分

目規定；又依第二項規

定，上開規定於各機關

辦理外補陞任時，亦適

用之。至所稱「育嬰留

職停薪」，同第八條第

三項之育嬰留職停薪，

係指依留職停薪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規定辦理之留職停

薪。 

七、相關條文：公務人員訓練

進修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本法所稱訓練，指為因

應業務需要，提升公務人員

工作效能，由各機關（構）

學校提供現職或未來職務所

需知識與技能之過程。 

本法所稱進修，指為配

合組織發展或促進個人自我

發展，由各機關（構）學校

選送或由公務人員自行申請

參加學術或其他機關（構）

學校學習或研究，以增進學

識及汲取經驗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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